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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 東亞銀行 RM Chat 條款及細則 

BEA 東亞銀行 RM Chat（「RM Chat」或「本服務」）由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東亞銀行」或

「本行」）所提供。透過使用本服務，閣下茲同意以下條款及細則  （「本條款」）對閣下具有約

束力，並同意本行可不時酌情修訂本條款。如閣下不同意以下任何本條款，請聯絡本行職員以及

停止使用本服務。 

1. 使用本服務 

1.1. 本服務容許閣下與本行透過第三方平台（包括第三方通訊應用程式，統稱為「服務供應

商」）進行加密訊息通訊。 

1.2. 閣下確認本行有權不時加強或調整本服務的服務範圍、特點和功能。 

1.3. 本行或會透過本服務提供本行的產品及服務資料。但該等資料不應被視為要約、游說、

推薦或建議。本行不應被視為在傳播任何邀請、引誘、要約或游說，以參與銀行、對

冲、投資或保險活動將會違反法律法規的司法管轄區域進行相關傳播。閣下也不應認為

或將本行的傳播當作以上行為。 

1.4. 閣下確認若閣下在使用本服務時發出任何被視為使人反感、非法、誹謗性、欺騙性或欺

詐性或在任何方面違反本行內部監控政策的訊息，該訊息可能會被禁止以及無法被傳送

至收件者。 

1.5. 如閣下為非香港居民或身處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境外，閣下居住地或所在地的

中央銀行、政府部門或監管部門可能不會登記或授權閣下透過本服務獲取的產品及服

務。因此，閣下或未能就該等產品及服務受到閣下居住地或所在地的證券法、銀行法、

保險法或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的保護。 

1.6. 閣下同意本行可以電子形式向閣下發送任何通訊。 

1.7. 使用本服務時，閣下可能會收到以下電話號碼發出的本行訊息： 

 +852 3608 6060 

 +852 3608 6061 

 +852 3608 6062 

 +852 3608 6063 



 +852 3608 6064 

 +852 3608 6065 

 +852 3608 6066 

 +852 3608 6067  

 

2. 通訊紀錄以及個人資料 

2.1. 閣下同意本行有權保留透過本服務所產生閣下的所有通訊紀錄（包括但不限於任何視訊

通話/語音/簡訊或共享和交換的文件、任何未發送或刪除的訊息記錄以及閣下的所有提

交記錄）（「通訊紀錄」），用作監控質量、處理爭議以及符合監管要求。 

2.2. 閣下於使用本服務時，應避免披露任何個人資料 。 

2.3. 閣下同意本行根據本行的《私隱政策聲明》以及《個人資料收集(客戶)聲明》可能收

集、使用、儲存及披露通訊紀錄。（https://www.hkbea.com/html/tc/bea-priacy-

statement.html） （統稱為「私隱聲明」）。如閣下想查閱及／或更改個人資料，請

參考私隱聲明以聯絡本行的集團資料保障主任。 

2.4. 為使用本服務，閣下同意本行可向適用的第三方服務供應商提供閣下的個人信息，包括

但不限於本行持有以及透過本服務所收集到的信息，相關信息可能會轉移至香港境外。 

2.5. 儘管本服務已終止，通訊紀錄將保存 7 年或適用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期限。 

 

3. 終止、安全性和免責條款 

3.1. 閣下同意本行擁有絕對酌情權隨時在其認為合適的情況下，暫停或終止本服務而毋須提

供理由及事先通知閣下。 

3.2. 在閣下透過本服務可能作出任何指示時，則表示閣下確認以下各項： 

i) 本行無須按任何有關指示行事。 

ii) 只有在本行實際收到並確認閣下的指示後，方會按相關指示行事。 

iii) 如本行在營業時間後或非營業日的日子收到指示，則只會在下一個營業日或之後按相關

指示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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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閣下接受透過本服務進行通訊可能會面臨超出本行控制範圍的不同資訊科技風險，包括

但不限於︰ 

 可能不再保密； 

 通訊被傳送給未獲授權接收通訊的人士； 

 閣下的通訊遭截取及╱或入侵； 

 內容及╱或發送人的電話號碼或其他資料遭操控； 

 任何通訊中的非原始簽署均有可能是偽冒的；及 

 病毒、程式錯誤及╱或其他有害或惡意程式或軟件可能引致資料遺失或硬件損

壞。 

 

如果發生上述任何事件，或因非正常及不可預計的情況，或本行無法合理控制或預計的

任何其他原因，而引致本行違反或未能履行本行責任，本行概不會承擔責任。 

 

3.4. 本服務是按「現況」基礎提供，本行對本服務的功能概無作出任何形式的聲明、陳述或

保證。本行概不能保證病毒或其他含病毒或有害元素不會傳輸至閣下的流動裝置，或閣

下的流動裝置不會受到損害，且本行不會對閣下因使用本服務而遭受的任何損失負責。 

3.5. 閣下就本服務使用由服務供應商提供的第三方平台，可能受服務供應商公布的個別條款

所管限，而閣下有責任遵守該等條款及定期查閱該等條款有否任何更新。該等服務供應

商或會收集及保留閣下就本服務提供的資料，而本行無法控制該等服務供應商儲存閣下

資料的方式及位置。 

3.6. 閣下承諾採取一切合理的保障措施，及其保安資料的安全及防止被盜用。閣下如不遵守

本行不時訂明的保安預防措施，可能須對所有未經授權的指示，以及因閣下的流動裝置

被盜用而引致的所有直接及間接損失或損害負責。本行可全權決定更新有關本服務的保

安預防措施，而閣下須時刻遵守有關保安預防措施。 

3.7. 一旦閣下接受本條款，本行會將把閣下透過 RM Chat 發送的任何指示、資訊或資料視

為由閣下發送。本行無責任核實透過本服務實際發出指示、資訊或資料的人士的身份或



授權，或核實該等指示、資訊或資料的真實性。該等指示、資訊或資料在任何情況下對

閣下均具有決定性及約束力。 

3.8. 閣下不得使用或試圖使用本服務對本行或服務供應商的聲譽產生不利影響，且不得：  

(a) 傳遞任何無意義、攻擊性、非法、誹謗性、欺騙伍或欺詐性的資訊或資料； 

(b) 損壞或干擾本行或服務供應商的資料、軟體、網站或資訊系統；  

(c) 造成本行或服務供應商的煩惱或不便。 

 

若閣下 (i) 未能遵守上述限制， (ii) 違反任何條款， (iii) 允許任何第三方使用閣下的流動

裝置且不遵守本行不時規定的安全預防措施，閣下須須承擔一切損失，並同意就本行招

致或蒙受的任何索償、損害賠償、費用或開支向本行作出彌償。 

3.9. 透過本服務交流的資訊均來自本行認為可靠的來源，惟本行並未獨立核證該等資訊。對

於透過本服務向閣下提供的資訊中的任何錯誤、遺漏或誤述，本行概不會承擔任何責

任。使用或依賴該等資訊的風險完全由閣下自行承擔。 

3.10. 透過本服務交流的資訊（包括但不限於價格或水平）僅供參考之用，並可能隨市場狀況

的變化而改變。過往表現並不代表未來的表現。價格可升亦可跌，閣下的損失可能無

限。本行不會就因閣下使用透過本服務獲取或交換的任何資訊而造成的任何直接、間接

或後果性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3.11. 對於透過本服務向閣下提供的任何資訊或建議，本行在任何事宜上均不會擔當閣下的受

託人或顧問。閣下不應僅根據所交換的資訊作出任何財務決定，閣下務必因應本身的投

資經驗，投資目標，財政資料及相關狀況就透過本服務獲得的任何資訊或建議自行作出

獨立判斷，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尋求獨立專業建議 。 

 

4. 修訂 

4.1. 本行保留隨時修改或更改本條款的唯一權利。如有任何爭議，本行的決定為最終及具決

定性的決定。 

 

5. 管轄法律及司法管轄區 



5.1. 本條款在所有方面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該等法律詮釋。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解決因本條款引起的或與本條款有關的任何爭議具有非專屬管轄

權。 

 

6. 有效文本 

6.1. 本條款的中文版本僅供參考。本條款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衝突和／或不一致，概以英文

本為準。 

  



BEA 东亚银行 RM Chat 条款及细则 

BEA 东亚银行 RM Chat（「RM Chat」或「本服务」）由东亚银行有限公司（「东亚银行」或

「本行」）所提供。透过使用本服务，阁下兹同意以下条款及细则  （「本条款」）对阁下具有约

束力，并同意本行可不时酌情修订本条款。如阁下不同意以下任何本条款，请联络本行职员以及

停止使用本服务。 

1. 使用本服务 

1.1. 本服务容许阁下与本行透过第三方平台（包括第三方通讯应用程式，统称为「服务供

应商」）进行加密讯息通讯。 

1.2. 阁下确认本行有权不时加强或调整本服务的服务范围、特点和功能。 

1.3. 本行或会透过本服务提供本行的产品及服务资料。但该等资料不应被视为要约、游

说、推荐或建议。本行不应被视为在传播任何邀请、引诱、要约或游说，以参与银

行、对冲、投资或保险活动将会违反法律法规的司法管辖区域进行相关传播。阁下也

不应认为或将本行的传播当作以上行为。 

1.4. 阁下确认若阁下在使用本服务时发出任何被视为使人反感、非法、诽谤性、欺骗性或

欺诈性或在任何方面违反本行内部监控政策的讯息，该讯息可能会被禁止以及无法被

传送至收件者。 

1.5. 如阁下为非香港居民或身处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境外，阁下居住地或所在地

的中央银行、政府部门或监管部门可能不会登记或授权阁下透过本服务获取的产品及

服务。因此，阁下或未能就该等产品及服务受到阁下居住地或所在地的证券法、银行

法、保险法或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保护。 

1.6. 阁下同意本行可以电子形式向阁下发送任何通讯。 

1.7. 使用本服务时，阁下可能会收到以下电话号码发出的本行讯息： 

 +852 3608 6060 

 +852 3608 6061 

 +852 3608 6062 

 +852 3608 6063 



 +852 3608 6064 

 +852 3608 6065 

 +852 3608 6066 

 +852 3608 6067  

 

2. 通讯纪录以及个人资料 

2.1. 阁下同意本行有权保留透过本服务所产生阁下的所有通讯纪录（包括但不限于任何视

讯通话/语音/简讯或共享和交换的文件、任何未发送或删除的讯息记录以及阁下的所有

提交记录）（「通讯纪录」），用作监控质量、处理争议以及符合监管要求。 

2.2. 阁下于使用本服务时，应避免披露任何个人资料。 

2.3. 阁下同意本行根据本行的《私隐政策声明》以及《个人资料收集(客户)声明》可能收

集、使用、储存及披露通讯纪录。（https://www.hkbea.com/html/tc/bea-priacy-

statement.html） （统称为「私隐声明」）。如阁下想查阅及／或更改个人资料，请

参考私隐声明以联络本行的集团资料保障主任。 

2.4. 为使用本服务，阁下同意本行可向适用的第三方服务供应商提供阁下的个人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本行持有以及透过本服务所收集到的信息，相关信息可能会转移至香港境

外。 

2.5. 尽管本服务已终止，通讯纪录将保存 7 年或适用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期限。 

 

3. 终止、安全性和免责条款 

3.1. 阁下同意本行拥有绝对酌情权随时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暂停或终止本服务而毋须

提供理由及事先通知阁下。 

3.2. 在阁下透过本服务可能作出任何指示时，则表示阁下确认以下各项： 

i) 本行无须按任何有关指示行事。 

ii) 只有在本行实际收到并确认阁下的指示后，方会按相关指示行事。 

iii) 如本行在营业时间后或非营业日的日子收到指示，则只会在下一个营业日或之后按

相关指示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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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阁下接受透过本服务进行通讯可能会面临超出本行控制范围的不同资讯科技风险，包

括但不限于︰ 

 可能不再保密； 

 通讯被传送给未获授权接收通讯的人士； 

 阁下的通讯遭截取及╱或入侵； 

 内容及╱或发送人的电话号码或其他资料遭操控； 

 任何通讯中的非原始签署均有可能是伪冒的；及 

病毒、程式错误及╱或其他有害或恶意程式或软件可能引致资料遗失或硬件损

坏。 

 

如果发生上述任何事件，或因非正常及不可预计的情况，或本行无法合理控制或预计

的任何其他原因，而引致本行违反或未能履行本行责任，本行概不会承担责任。 

 

3.4. 本服务是按「现况」基础提供，本行对本服务的功能概无作出任何形式的声明、陈述

或保证。本行概不能保证病毒或其他含病毒或有害元素不会传输至阁下的流动装置，

或阁下的流动装置不会受到损害，且本行不会对阁下因使用本服务而遭受的任何损失

负责。 

3.5. 阁下就本服务使用由服务供应商提供的第三方平台，可能受服务供应商公布的个别条

款所管限，而阁下有责任遵守该等条款及定期查阅该等条款有否任何更新。该等服务

供应商或会收集及保留阁下就本服务提供的资料，而本行无法控制该等服务供应商储

存阁下资料的方式及位置。 

3.6. 阁下承诺采取一切合理的保障措施，及其保安资料的安全及防止被盗用。阁下如不遵

守本行不时订明的保安预防措施，可能须对所有未经授权的指示，以及因阁下的流动

装置被盗用而引致的所有直接及间接损失或损害负责。本行可全权决定更新有关本服

务的保安预防措施，而阁下须时刻遵守有关保安预防措施。 

3.7. 一旦阁下接受本条款，本行会将把阁下透过 RM Chat 发送的任何指示、资讯或资料视

为由阁下发送。本行无责任核实透过本服务实际发出指示、资讯或资料的人士的身份



或授权，或核实该等指示、资讯或资料的真实性。该等指示、资讯或资料在任何情况

下对阁下均具有决定性及约束力。 

3.8. 阁下不得使用或试图使用本服务对本行或服务供应商的声誉产生不利影响，且不得： 

(a) 传递任何无意义、攻击性、非法、诽谤性、欺骗伍或欺诈性的资讯或资料； 

(b) 损坏或干扰本行或服务供应商的资料、软体、网站或资讯系统；  

(c) 造成本行或服务供应商的烦恼或不便。 

 

若阁下(i) 未能遵守上述限制， (ii) 违反任何条款， (iii) 允许任何第三方使用阁下的流动

装置且不遵守本行不时规定的安全预防措施，阁下须须承担一切损失，并同意就本行招

致或蒙受的任何索偿、损害赔偿、费用或开支向本行作出弥偿。 

3.9. 透过本服务交流的资讯均来自本行认为可靠的来源，惟本行并未独立核证该等资讯。

对于透过本服务向阁下提供的资讯中的任何错误、遗漏或误述，本行概不会承担任何

责任。使用或依赖该等资讯的风险完全由阁下自行承担。 

3.10. 透过本服务交流的资讯（包括但不限于价格或水平）仅供参考之用，并可能随市场状

况的变化而改变。过往表现并不代表未来的表现。价格可升亦可跌，阁下的损失可能

无限。本行不会就因阁下使用透过本服务获取或交换的任何资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

间接或后果性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3.11. 对于透过本服务向阁下提供的任何资讯或建议，本行在任何事宜上均不会担当阁下的

受托人或顾问。阁下不应仅根据所交换的资讯作出任何财务决定，阁下务必因应本身

的投资经验，投资目标，财政资料及相关状况就透过本服务获得的任何资讯或建议自

行作出独立判断，并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寻求独立专业建议。 

 

4. 修订 

4.1. 本行保留随时修改或更改本条款的唯一权利。如有任何争议，本行的决定为最终及具

决定性的决定。 

 

5. 管辖法律及司法管辖区 



5.1. 本条款在所有方面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所管辖，并按该等法律诠

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解决因本条款引起的或与本条款有关的任何争议具有非专

属管辖权。 

 

6. 有效文本 

6.1. 本条款的中文版本仅供参考。本条款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冲突和／或不一致，概以英

文本为准。 

 


